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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緣起及法令依據 

一、計畫緣起 

本計畫位於澎湖縣馬公港鄰近地區，範圍主要包括啟明市場及

其周邊地區，其中啟明市場原為日治時期木造建造物，其曾於民國

55年間發生火災，各市場承租戶鑑於木造房屋年久失修，不堪使

用，加上當時馬公市公所財政困難，便由市場承租戶自行出資興建

店舖住宅。 

而啟明市場自民國77年已廢止市場功能，且民國55年重新建造

之房屋亦已老舊，故於民國99年辦理都市更新，惟因開發時機尚未

成熟，基地周圍民眾對都市更新之參與意願不高，以及馬公市公所

及承租戶權利問題之爭議，以致計畫暫緩辦理。為處理承租戶與馬

公市公所土地及建物產權問題，歷年縣府持續整合承租戶意願，並

重新研擬拆遷安置方案，擬藉由都市計畫及都市更新手段，再次辦

理本計畫之開發。 

此外，本更新地區鄰近澎湖縣政府及臺灣港務公司積極推動的

澎湖新灣區、黃金海岸、國際郵輪港區等多項大型開發計畫，惟現

況環境窳陋、生活品質不佳，且原啟明市場內之建物多已無人居

住，有礙觀光休閒及生活服務機能之發展，未來擬透過都市更新開

發，配合都市發展合理調整土地使用，打造馬公港入港景觀意象。 

爰此，為配合縣府澎湖新灣區政策，促進公有土地活化發展，

提升整體發展效益，擬以都市更新方式，復甦都市機能。本計畫希

冀達成之目的為： 

（一）配合馬公商港轉型郵輪港契機，以都市更新手法創造入港門戶意象及

新地標，並串聯馬公商圈及第一、第二漁港水岸商圈。 

（二）透過都市更新開發方式，改善啟明市場窳陋環境及活化縣有閒置土

地，以促進公有土地合理轉型發展，提升公有財產運用效益。 

（三）透過都市計畫及都市更新手段，解決長年啟明市場產權之爭議。 



 

 

1-2 

二、法令依據 

（一）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 5條擬定都市更新計畫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就都市之發展狀況、居民意願、

原有社會、經濟關係及人文特色，進行全面調查及評估；劃定更

新地區，並視實際需要分別訂定都市更新計畫，表明下列事項，

作為擬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指導： 

1. 更新地區範圍。 

2. 基本目標與策略。 

3. 實質再發展。 

4. 劃定之更新單元或其劃定基準。 

5. 其他應表明事項。 

（二）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 7條訂定都市更新計畫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時，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視實際情

況，迅行劃定更新地區，並視實際需要訂定或變更都市更新計畫︰ 

一、因戰爭、地震、火災、水災、風災或其他重大事變遭受損壞。 

二、為避免重大災害之發生。 

三、為配合中央或地方之重大建設。 

前項更新地區之劃定或都市更新計畫之擬定、變更，上級主管

機關得指定該管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限期為之，必要時並

得逕為辦理。 

（三）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 8條擬定細部計畫 

更新地區之劃定及都市更新計畫之擬定或變更，未涉及都市計

畫之擬定或變更者，送各級主管機關遴聘（派）學者、專家、熱

心公益人士及相關機關代表審議通過後，公告實施之；其涉及都

市計畫主要計畫或細部計畫之擬定或變更者，依都市計畫法規定

程序辦理，主要計畫或細部計畫得一併辦理擬定或變更。 

採整建或維護方式處理之更新地區，得逕由各級主管機關劃定

公告實施之，免依前項規定辦理審議。 


